第一章  投标邀请

 喜德县政府采购中心 （采购代理机构）受喜德县人民医院（采购人）委托，拟对   喜德县人民医院信息系统软硬件（含机房建设）  项目进行国内公开招标，兹邀请符合本次招标要求的供应商参加投标。

一、招标编号：喜政采[2013]49号。

二、招标项目：喜德县人民医院信息系统软硬件（含机房建设）。

三、资金来源：中央补助专项资金与自筹。

四、招标项目简介：
本次招标的内容是医院信息系统软硬件含机房建设，包括：厂商具有合法知识产权的商品化医院信息系统应用软件、以及信息系统建设所需的服务器、存储设备、中心机房建设等。医院所需软硬件基本模块和功能要求附后。投标商提供的应用软件不一定按照采购人所要求的模块进行划分，但必须包含所要求的基本功能，在基本功能上允许增添功能模块，增添的功能模块将作为重要的考虑因素，但因此因素造成的系统总价增加采购人不予考虑。

本招标文件仅适用于本次招标书中所述的招标项目，最终软硬件包含范围和功能清单等项目内容需在商务合同中确定。
五、供应商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应具备下列条件：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须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能提供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的承诺函；
5、提供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违规记录的承诺函；

6、投标人要求注册资金不低于500万元；投标人须具备建筑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提供复印件盖鲜章）。

7、完善的工程实施方案，完善的售后服务保障体系；

8、投标人或软件制造厂商必须具有良好的售后服务能力，提供良好的工程维护和技术培训服务。投标人必须由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具有法定代表人签署的授权书）参加投标、开标仪式，在评标过程中随时接受评标委员会就投标文件内容提出的质疑，并及时如实予以解答、澄清；

9、若投标人为代理商，需具备产品制造商针对本项目的授权书。
注：上述1-5条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规定的资格条件，其他条件属采购单位根据本次采购项目需求提出。

六、招标文件发售时间、地点：

招标文件自 2013 年 11 月15日至 2013年 11月 28日09:00- 17:00（北京时间，法定节假日除外）在喜德县政务中心三楼政府采购中心（地址）购买。招标文件售价：人民币300元/份（招标文件售后不退, 投标资格不能转让）。

供应商购买招标文件时应出示单位介绍信或从四川政府采购网（www.sczfcg.com）上下载的“投标报名函”。
七、投标截止时间和开标时间：2013年12月2日09:00（北京时间）。

投标文件必须在投标截止时间前送达开标地点。逾期送达的投标文件恕不接收。本次招标不接受邮寄的投标文件

八、开标地点： 喜德县政务中心三楼政府采购中心 。

九、本投标邀请在四川政府采购网上以公告形式发布。

十、联系方式

采购人： 

地    址： 喜德县人民医院

联 系 人： 袁先生

联系电话：0834-7442393

采购代理机构： 

地    址： 喜德县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

邮    编：616750

联 系 人： 刘先生

联系电话：0834-7443636

传    真：0834—7444117

电子邮件：251077113@qq.com

2013年11月11日

第二章  投标人须知
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序号
	条款名称
	说明和要求

	1
	采购人
	喜德县人民医院

	2
	集中采购代理机构

（招标人）
	喜德县政府采购中心

	3
	采购方式
	公开招标

	4
	评标方法
	综合评分法

	5
	最高限价
	230万元

	5
	采购合同签订

的时间
	中标通知书发出后　15　日内

	6
	交货时间、地点
	交货时间：合同生效后60日内。

交货地点：喜德县人民医院。

	7
	质量要求、验收标准
	质量要求：达到国家现行技术标准。
验收方式：采购单位与供应商共同现场验收并出具验收报告。

验收标准：按招投标文件要求及国家相关行业标准。

	8
	联合体投标
	本项目拒绝联合体投标。

	9
	考察现场、标前答疑会
	招标采购单位认为有必要，另行书面通知。

	10
	投标人对招标文件

提出质疑的时间
	在投标截止日15天前。质疑规定详见本章第九条。

	11
	分包履约
	中标供应商在合同签订之前必须征得采购人同意（详见投标人须知第27条）。

	12
	构成招标文件

的其他文件
	招标文件的澄清、修改及有关补充通知为招标文件的有效组成部分。

	13
	投标有效期
	开标后  60　天以上。

	14
	投标保证金
	金额：  20000.00元（投标保证金收取额不能超过采购项目预算金额的1%）。

交款方式：转账或电汇（转帐包括：本地采取银行转账支票形式，外地采取电子汇划形式）。

收款单位：喜德县人民医院

开 户 行：农行喜德县支行

银行账号：651101040002501。

交纳截止时间：　2013年12月1 日   18:00 （投标保证金的交纳以银行到账时间为准）。

	15
	财务报表
	经审计的　2012　年度财务报表（本年度新成立的公司需出具验资报告）。

	16
	备选投标方案

和报价
	不接受备选投标方案和多个报价。请对照采购需求测算报价，以免投标报价高于预算。如流标或废标，该项目重新组织采购时，招标采购需求没有实质性调整的情况下，投标报价不得高于上次投标报价（确遇市场变化成本上涨，须提供厂家等证明），否则其投标无效。

	17
	签字盖章
	投标人必须按照招标文件的规定和要求签字、盖章（法人代表的签字可用具有法定效力的签字章）。

	18
	投标文件份数
	正本 壹  份；副本　贰  份；用于唱标的“开标一览表”一式两份。

	19
	投标文件

的装订
	投标文件（正本和副本）和用于唱标的“开标一览表”分别装订。

	20
	投标文件封面

的标注
	投标文件正本和副本的封面上均应标明：项目名称、项目编号、分包号（如有分包）、投标人名称、年月日；并分别在右上角标明“正本”和“副本”字样。

	21
	投标文件外层

密封袋的标注
	项目名称、项目编号、分包号（如有分包）、投标人名称、年月日。

	22
	投标文件递交
	递交方式：现场递交。递交投标文件时，投标供应商的法定代表人或其代理人应出具居民身份证或其他个人有效身份证明，否则拒收投标文件。

递交地点：。喜德县政务中心

	23
	开标时间和地点
	开标时间：同投标截止时间。
开标地点：同投标文件递交地点。

	24
	履约保证金
	履约保证金额度：中标金额2%；

交款方式：转帐(包括通过网银转帐及电汇等转帐方式)；

收款单位：喜德县人民医院

开 户 行：农行喜德县支行

银行账号：651101040002501

交款时间：合同签订前

	25
	本项目货款

支付方式
	详见投标人须知第32条

	26
	供应商家数计算
	1、投标产品为同一品牌同一型号（指包内单列的主要产品，下同）的视为一家，如果有多家供应商以同一品牌同一型号产品参加投标的，应作为一个投标人计算，以符合招标文件要求的最低报价者为该品牌及型号产品的唯一有效投标人。

2、为避免围标，本次投标产品只有一个品牌参与投标，形不成有效竞争，则本次招标作废标处理。

	27
	特别提醒
	凡要求具体详细描述规格、参数、功能、技术及服务方案等内容以及提供有关证明资料，而供应商在投标文件中完全粘贴招标文件内容或只笼统以“响应招标文件要求”的，均视为没有作实质性响应，作无效投标处理。
请认真阅读无效投标或废标的情形和标书要求，并按投标文件格式制作标书，以免贻误！


第4章 投标人和投标产品的资格、资质性及其他类似效力要求

一、投标人资格、资质性及其他类似效力要求
（一）资格要求：投标人参加本次投标，投标文件中必须提供以下资格证明文件（要求提供复印件的，原件备查）：

1、投标人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一）至（六）款规定；

2、投标人要求注册资金不低于500万元；投标人须具备建筑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提供复印件盖鲜章）。

7、完善的工程实施方案，完善的售后服务保障体系；

8、投标人或软件制造厂商必须具有良好的售后服务能力，提供良好的工程维护和技术培训服务。投标人必须由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具有法定代表人签署的授权书）参加投标、开标仪式，在评标过程中随时接受评标委员会就投标文件内容提出的质疑，并及时如实予以解答、澄清；

9、若投标人为代理商，需具备产品制造商针对本项目的授权书和售后服务承诺函。
10、软件厂家应有完善的项目管理机制：通过ISO9001:2008认证，有完善的版本管理机制。 

11、 投标人所投主体软件产品（HIS、LIS）必须为同一品牌

12、投标人所投软件产品厂家提供2012年以来至少三家二甲或以上医院用户名单。
以上7至12条由采购人提出。
（二）资质性要求：

1. 投标人非软件制造厂商，则需提供HIS软件厂商针对此项目投标授权文件。在软件厂家提供项目授权文件的前提下，可以用软件厂商产品资质作为产品评估条件；

2. 中心机房建设部分抗静电地板，配电柜，精密空调需提供生产厂家针对本项目授权书，其他设备材料不需提供授权；
3. 投标人须具有安全生产许可证（提供复印件盖鲜章）
4. 投标人须具备建筑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提供复印件盖鲜章）；

5. 投标人需提供近1年（2012年度）的年度财务报表（复印件）。
6. 投标人组织机构代码证书（原件）

7. 投标人的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原件）

8. 投标人的税务登记证书副本（原件）

9. 软件企业认定证书（复印件盖鲜章）

10. 高新企业认定证书（复印件盖鲜章）

11. 软件产品登记证书（复印件盖鲜章）

12. 系统集成资质证书（复印件盖鲜章）

13、HIS、LIS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证书（复印件盖鲜章）

以上要求由采购人提出经评审专家审定，并以此作为评分依据。
